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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务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之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 

 

 

股东优先购买权是基于对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点而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股东之间

的信赖关系。其直接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及第七十二条，即除非

公司章程另有约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时，应当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

东征求同意，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人民法院依照

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程序转让股东的股权时，亦应当通知公司及全体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

件下有优先购买权。 

 

2017 年 9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最高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四）》（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针对股东优先购买权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一、 通知义务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时，应就股权转让事宜书面通知公司

其他股东，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十八条则对此项通知义务进行了细化。首先，转让

股东应以书面或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其是否同意对外转让

股权；过半数股东同意转让的，转让股东还应通知转让股权的同等条件，以便其他股东

决定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 

 

根据上述规定，对外转让股权需二次通知，即第一次询问其他股东是否同意转让，第二

次询问其他股东是否愿意在同等条件下购买。然而，在实务中多数情况下通知都是以二

合一的方式作出的，即股权转让方将转让意向和同等条件一并通知公司其他股东。一次

性通知是否会被认定为未完成通知义务，在司法实践中还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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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等条件的认定 

 

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基础是在“同等条件下”，因此如何界定“同等条件”至关

重要。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是否符合公司法第

七十一条第三款及本规定所称的“同等条件”时，应当考虑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

付方式及期限等因素。 

 

以上规定虽然只列举了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四个因素，但在列举之

后还有“等因素”这一文字表述，这意味着“同等条件”不应局限于第十八条所列举的

四个因素，还应就包括股权转让的当事人所看重、足以对股权交易的成立产生实质性影

响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和判断。 

 

三、 行使期限 

 

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根据不同情况可分为三类： 

 

（一） 自主转让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主张优先购买转让股权的，应当在收到通知后，在公司章

程规定的行使期间内提出购买请求。公司章程没有规定行使期间或者规定不明

确的，以通知确定的期间为准，通知确定的期间短于三十日或者未明确行使期

间的，行使期间为三十日。（《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九条） 

 

（二） 强制执行 

 

在法院强制执行程序中，依法转让公司股东的股权时，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

为收到法院通知之日起二十日内。（《公司法》第七十二条） 

 

（三） 挂牌转让国有股权 

 

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转让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的，以交易所规则规定

的申报期限为准。（《公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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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损害救济 

 

《公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转让股东未就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

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有权要求

以实际转让的同等条件优先购买该股权，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根据上述规定，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时，其他股东享有强制缔约并以同等条件优

先购买股权的权利。该规定并未区分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即使已经办理了股权变更

登记，第三人也不得以善意取得股权对抗股东优先购买权。 

 

其他股东一旦成功行使作为救济权利的股东优先购买权，其法律效果包括撤销已经发生

的股权变动（并非撤销股权转让合同），并以同等条件与转让股东强制缔约。 

 

但前述救济权利的行使期限也有限制，即其他股东应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

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一年内主张，超过前述

期限的，法院不予支持。但其他股东非因自身原因导致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可以向

转让股东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 

 

法院支持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导致转让股东和股东以外的受让人的合同目的不能

实现的，股东以外的股权受让人可以依法请求转让股东依法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 

 

五、 不适用优先购买权的情形 

 

（一） 股权继承 

 

《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

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此条规定，如公司章程未做特殊

约定，则公司因继承发生股权转让时，其他股东无权主张优先购买权。《公司

法解释（四）》第十六条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确认。 

 

（二） 股东间内部转让 

 

股东之间内部转让股权不涉及新股东的加入，不会破坏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

因此，在股东内部发生股权转让时，《公司法》原则上不允许其他股东主张优

先购买权，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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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是典型的资合公司，遵循股份转让自由原则。《公司法》没有

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设置股东优先购买权，因此股东优先购买权仅适用

于有限责任公司，不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 

 

六、 公司章程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排除 

 

公司章程是公司的自治法规，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章程可对股东优先购买权作

特别规定。如不想适用股东优先购买权，则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可以在章程中规定公司

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不享有优先购买权，股东可以将股权转让给任何人。即排

除《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适用。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bycpa.com 或通过下

列方式与本所之专业会计师联系： 

Email: info@bycpa.com, enquiries@bycpa.com 

Tel: +852 2341 1444 

WhatsApp/Line/WeChat: +852 6114 9414, +86 1521 9432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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